
承诺书

我单位在参加呼伦贝尔林业集团营林绿化有限公司组织的招投标代理服务比选服务比选活动中，郑重承诺如下：
一是我公司在往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失信联合惩戒对象“黑名单”；
二是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经济或技术负责人没有因违反有关规定受到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
三是我公司将遵循公平、公正、保密的原则，高质量完成此项工作；
[bookmark: _GoBack]四是我公司具备呼伦贝尔市内办公场所；
五是我公司建立委托服务期间，因我公司原因，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我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若我方违反上述承诺，隐瞒、提供虚假资料或不按呼伦贝尔林业集团营林绿化有限公司比选要求组织实施，被贵方发现或被他人举报查实，无条件接受呼伦贝尔林业集团营林绿化有限公司作出的取消中选资格。对造成的损失，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完全由我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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